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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曆新年之後到現在，約一個多月，我參加了六個安息禮拜，當中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嫩，有兒孫滿堂，也有孤身一人。最年長的是101歲，最年幼的只得12歲。有因病離世，也有意外身亡。但在安息禮拜中，都談及一個問題，死後的生命。正如中國人有句說話：「黃泉無客旅，今夜宿誰家？」關於死後的生命，基本上有三個觀念。第一是無神論的觀念：「人死如燈滅，一了百了。」第二是佛教的觀念：「輪迴投胎，種善恩，得善果。」最後是基督教的觀念：「耶穌是復活的主，信耶穌，得永生。」沒有生，那有死？沒有死，那有復活？基督教耶穌復活的信念傳頌二千年，但仍被不少人質疑。 

世俗人的誤會與冷漠（45-46節）

　　當耶穌叫拉撒路復活的時候，這些猶太人也在場，各人的反應是誤會與疑惑。(1)多數人的誤會（45節）：聖經記載大多群眾的反應如下：「就多有信他的」。猶太人相信耶穌什麼？若果按先前耶穌舉目望天的說話（41-42節），推論猶太人相信耶穌是由神所差派來的彌賽亞（受膏者），有能力叫死人復活。不但如此，他們相信耶穌將要拯救以色列人脫離羅馬人的統治。因為，當耶穌稍後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，他們夾道歡迎耶穌（約12:13）。(2)少數人的冷漠（46節）：不是所有猶太相信耶穌是神差派來的彌賽亞，也有部份人心裏困惑，走去見法利賽人，將耶穌叫拉撒路復活的事情告訴他們。法利賽人常常自以為義，甚至流於假冒為善，多次被耶穌斥責（太23:14-），故此他們十分憎恨耶穌。當時的一些猶太人看見耶穌叫拉撒路復活的事，心裏困惑，將事情報告給法利賽人，看看法利賽人有什麼行動。

　　世人對死後生命有許多誤解，中國人的傳統觀念，認為死後的世界，像凡間一樣，所以後人要為先人燒衣和擺上祭品，讓先人享用。並且可以向先人祈求，求先人保守，先人有空也會回來探望或報夢。這些都是誤解和迷信，全無根據，但一些基督徒對死後生命仍有誤解。有基督徒誤會安息禮拜等同打齋超渡，若不為死者安排安息禮拜，死者便不能上天堂。其實一個人是否上天堂，不在乎有否為他／她主持安息禮拜，全在乎他／她在生時有否決志相信耶穌為救主，後人為他／她所作的事，只是一些儀式，安慰在世的親人。
敵對者的困擾與攻擊（47-50、53節）

　　猶太人領袖，聽到耶穌叫拉撒路復活的事情，「從那日起，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穌。」（53節）(1)領袖們的困擾（47-48節）：當法利賽人收到消息後，祭司長和法利賽人立即聚集在公會商議大計。會議中他們第一個反應是「我們怎麼辦呢？」他們擔憂耶穌的影響力，認為要立即採取相應的行動。原因祭司和法利賽人是猶太社會的既得利益者，羅馬人讓他們從中取利，期望在他們的控制下，猶太社會向羅馬效忠。但若然猶太人支持耶穌作王，反叛羅馬，羅馬人自然會取回祭司和法利賽人管治聖殿和人民的權力和利益。(2)大祭司的陰謀（49-50節）：在猶太社會中，最高的統治者是大祭司。當時的大祭司是該亞法，曾在位18年。當其他領袖想不到對付耶穌的計策時，該亞法提議：「一個人替百姓死，免得通國滅亡，就是你們的益處。」「一個人」是指耶穌，「通國」是指全國的猶太人，「你們」是指猶太人的領袖。該亞法的意思是殺掉耶穌，免得羅馬人以叛亂罪來消滅全國的猶太人，宗教領袖也可以保全自己的利益。

　　無神論者否定死後的生命，但一位哲學教授（Dr. Raymond Moody）對死後的生命作出客觀的研究，以信心接受了這事實。教授研究了頻臨死亡的50個個案，訪問了當中的主角，將內容輯錄成書「死後的生命」（Life After Life，2001）：「當一個人到達身體極之衰弱的時候，他聽見醫生宣佈他死亡，跟著他聽到一些像警鐘聲的嘈吵聲，覺得自己飛快地進入一條隧道，同時發現自己離開了身體，觀看現場的情景。過了一會，他會見已經去世的親朋，並看到一光耀的靈體，前來叫他回顧及省察在世時的生命。當他去到隊道的某處，覺得是到了現今生命和死後生命的分界。他很想停留在死後的生命裏，因為他覺得那處充滿喜樂，和平與愛；但最終仍回到自己的身軀．．．」教授在書末作出結論：「對他們來說，死後的經歷是非常真實。透過和他們接觸，對我來說，這些經歷也變成真的了。」

屬靈人的醒覺與註釋（51-52節）

　　約翰福音估計是在主後一百年左右寫成，使徒約翰有著深厚的屬靈經驗，對耶穌的生平作一回顧，處處從屬靈的角度附加註釋。(1)耶穌救贖世人（51節）：作者認為，大祭司的說話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受聖靈或神的感動說出來。該亞法是大祭司，故此神要透過該亞法預言：「耶穌將要替這一國死」。該亞法的說話，只想到猶太國和其本身的利益，他並未有想到耶穌為人受死的屬靈意義。直至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後，約翰才漸漸明白耶穌為人受死的預言。(2)耶穌招聚信徒（52節）：耶穌不但為了救贖猶太人而被殺，祂更有一個更大的目的：「並要將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歸一。」在舊約時代，「神的子民」是指以色列人；但在新約時代，「神的子民」是指每一位願意相信耶穌基督的人。因為福音被傳開，神的子民，包括外邦信徒，散佈在世間每一角落；但在耶穌基督的引領下，大家同歸於一。

　　信徒當怎樣看復活？一位醫生的見證（梁遠輝，2001年1月）：「行醫多年，最怕送病人最後一程，甚麼心肺復甦，注射強心針，九成失敗，肋骨全斷，可能祇是延長病人的痛苦而矣．．．最要命的，就是要面對傷心欲絕的家人，他們失落、否定、憤怒、哀傷、內疚和彷徨。到了醫學的盡頭，看見這種情景，真的無言以對，巴不得有耶穌基督的復活能力，能叫拉撒路從墳墓中出來。」日前我出席一個安息禮拜，一位12歲，品學兼優的小女孩離世，無不叫人難過或惋惜。但我相信，這小女孩在耶穌裏得著復活的生命，我堅信她滿有福份。

　　今天是紀念耶穌復活的日子，基督徒應該具備屬靈人的觸覺，用信心去接受耶穌基督復活的事情，相信人死後仍有生命，以聖經角度去註釋生命與死亡：「若沒有死人復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沒有復活了…」（林前15:13-14）。
